
序言

我很高興向各位介紹這本行政署的施政方針小冊子。載

於本小冊子內由我負責的政策範疇，包括與立法機關及領事

團聯繫、行政事務申訴制度、法律援助服務和政府內部服務。

在未來一年，我們會致力提供公開、有效率和公正的途

徑，讓市民可就行政決定提出上訴及投訴。另外，為致力維

持公營機構的問責性，我們亦會與申訴專員緊密合作，並加

強太平紳士的巡視計劃。

至於法律援助服務，主要由法律援助署及獲得政府資助

的當值律師提供服務，我們將進一步改善有關服務的成效和

效率，為經濟能力有限而有合理理由提出訴訟的人士提供法

律援助服務。

在與立法機關聯繫方面，我和我的同事將繼續維持與立

法機關的有效溝通，使公共事務的運作更能切合社會大眾的

利益。我們亦會為政府總部提供高質素的支援服務及辦公室

用地。

要達致以上目標，絕非輕而易舉。我希望得到各位的支

持並歡迎各位就以上施政方針提出意見和建議。

行政署長尤曾家麗女士



一

行政申訴與法律援助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要提供行政申訴及法律援助服務的渠

道，以及為政府總部提供服務。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確保市民對行政申訴和法律援助服務的途徑感到滿意

為政府總部提供優質的支援服務及辦公室用地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五頁

第八頁

第十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維持公眾對獨立申訴的信心

二 提供有效率的法律援助服務

三 使政府與立法機關之間保持

有效溝通

四 確保為政府總部提供高效率

的支援服務

五 維持高效率的政府檔案管理

工作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第十二頁



一

三

為維持公眾對香港獨立申訴制度的信心，我們的目的是

提供公平、公開和簡易的途徑，讓市民可就行政決定及措施

提出上訴和投訴。

我們已在制度上建立了多個申訴渠道，包括可向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行政上訴委員會、文康市政上訴委員會、

申訴專員，以及向根據太平紳士制度進行巡視的太平紳士提

出上訴。我們的目的是：

確保市民知道他們有權就根據有關條例所作的行政決定

提出上訴

力求迅速處理行政上訴委員會和文康市政上訴委員會的

聆訊

確保在處理上訴的過程中保持透明度

與申訴專員緊密合作，致力確保公營機構具問責性及能

夠作出迅速回應

加強太平紳士巡視計劃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市民對於可就行政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的認知程度

處理上訴聆訊的速度

太平紳士巡視計劃的成效

維持公眾對獨立申訴的信心



四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就太平紳士巡視計劃的行政

管理進行檢討

(行政署 )*

劃一行政安排，確保

有關巡視的做法能夠

一致

加強監察太平紳士在

巡視後所作建議的落

實工作

措施 目標



二 提供有效率的法律援助服務

根據  《法律援助條例》  (第 91 章 )  及《刑事案件法律援

助規則》  (第 221 章附屬法例 )  的規定，任何人如有合理理由

進行訴訟，但未能負擔訴訟費用，則可就香港的法院程序，

向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 申請法律援助。

由政府全資資助的當值律師服務，負責提供法律援助服

務，與法援署的服務相輔相成。在當值律師服務下設有當值

律師計劃、電話法律諮詢計劃及法律輔導計劃。

這兩種政府資助的法律援助服務，會在一九九九年採取

進一步的措施，去改善為公眾提供服務的成效及效率。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提供各種法律援助服務及確保避免有人因欠缺經濟能力

而無法尋求司法公正解決事件的能力

法援署審查法律援助申請的速度

五



措施 目標

實施一九九七年法律援助政

策檢討所提出的建議，使市

民更易得到法律援助，以及

改善法律援助制度的運作情

況

(行政署 )

在修訂有關法例後，開

始實施該等建議

研究由法律援助服務局提出

的，設立法律援助局的可行

性

(行政署 )

在收到法律援助服務局

的建議後開始進行研究

考慮法律援助服務局的意見

後採取措施，以改善有關外

判案件的監察制度

(法律援助署 )

在一九九九年開始實施

增加法援署申請及審查科的

首長級人員人手，以加強自

一九九六年以來所作出的改

善措施

(法律援助署 )

履行有關審查時間的服

務承諾

為當值律師服務的電話法律

諮詢計劃提供普通話錄音資

訊

(當值律師服務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推出

這項新服務

六



措施 目標

在南九龍裁判法院的當值律

師服務辦事處內，闢設專用

房間，以供會見當事人

(當值律師服務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展開

有關工程

七



我們致力與立法機關緊密合作，以確保立法機關能快捷

有效地執行其事務，以期妥善地履行其 3 項主要職能，即制

定法律、監管公共開支及監察政府的施政表現。我們會確保

立法會及其秘書處獲提供所需資源；我們會盡快審核及答覆

立法會所提出的有關財政資源的要求。我們亦確保在動議辯

論進行後兩個月內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動議辯論的進度報告，

及在口頭質詢提出後 3 星期內提交補充答覆，與立法機關之

間保持有效溝通。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我們能就立法

及財政建議向立法會議員作出詳盡解釋，以及答覆議員就政

府的政策及施政表現所提出的質詢的程度。

使政府與立法機關之間保持有效溝通三

八



措施 目標

使政府與立法機關之間保持

有效溝通

(行政署 )

確保政務司司長與內

務委員會主席在每次

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

後舉行會議，以便迅

速地討論在內務委員

會會議上提出的事情

除應立法會邀請外，

亦主動出席立法會、

其轄下的委員會及小

組委員會的會議，以

便就政府的政策及建

議作出解釋

九

設法為立法會提供額外的辦

公地方，以滿足其長遠需要

就有關增闢辦公地方的

建議，於本立法年度內

與立法會達成共識(行政署 )



確保為政府總部提供高效率的支援服務四

我們致力為政府總部提供優良的支援服務，使政府總部

能快捷而有效地運作。我們會特別就領事團的管理事宜，與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保持密切聯繫；就禮賓

事宜及其他禮節問題提供建議；處理授勳及嘉獎制度；按禮

節接待重要貴賓及國際顯要；策劃、統籌及落實國家領導人

和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訪問行程；就位於赤 角的新建香

港國際機場政府貴賓室的運作及管理提供意見；以及為中區

政府 合署 各座 樓宇 提供 有效 的管 理服 務， 包括 統籌 其搬 遷

事宜。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中區政府合署的運作效率

我們按禮節接待重要貴賓及國際顯要的能力

國家領導人和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訪問行程的活動依時

進行

十



把政府總部辦事處遷往添馬

艦基地填海區

措施 目標

(行政署 )

為這項計劃的策劃工

作開設職位，並申請

撥款，以供在

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進行有關工作

新政府總部大樓設計

比賽在二零零零年結

束

安排國家領導人和各國元首

或政府首腦進行訪問活動

(行政署 )

每年安排 10-12 次由各國

元首或政府首腦進行的

國賓訪問或官式訪問，

以及 10次由國家領導人

進行的訪問

十一



為了在政府各部門確立妥善的檔案管理系統，我們已在

一九九八年六月實施檔案管理策略第 3期，也是最後一期計

劃。該計劃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結束。在這段期間，專責

人員會致力積極進行培訓工作。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為政府

配備核心人員，在每個決策局及部門執行各方面的檔案管理

工作。

至於歷史檔案管理方面，我們會評估及鑑別所有具歷史

價值的過期政府檔案，並把這些歷史檔案移交歷史檔案處的

歷史檔案庫，以供永久儲存，並作有系統的整理，讓公眾人

士查閱。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檔案增長受控制的程度

在各決策局及部門推行有關制訂檔案存廢時限及檔案存

廢計劃的制度

市民對本港歷史文物的認識和興趣，以及對歷史檔案處

的工作和服務的了解程度

維持高效率的政府檔案管理工作五

十二



措施 目標

實施檔案管理策略第 3期計

劃，也是最後一期計劃。該

計劃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結束

(行政署 )

進行 15項有關檔案管理

的部門檢討，並編製有

關檔案管理實務的指引

／手冊

增撥資源，加強為有關人員

提供的檔案管理訓練

(行政署 )

編訂綜合訓練課程，

根據該綜合課程，每

年將開辦合共 8至 10 項
核心課程，以及舉辦

超過 90個培訓班

在一九九九年，訓練

2 000 名 人員

編製有關歷史檔案收集工作

的圖冊，作為公眾教育和宣

傳計劃的一部分

(行政署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

前出版該圖冊

十三


